第三十一届全国法律史年会参会回执

	参会者姓名
	
	民 族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编
	

	工作单位
	

	职   务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E-mail
	

	提交论文题目
	

	住宿标准
	单人房□              双人房□ 

	是否参加参观旅游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否□

	是否需要会务组预定返程机票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否□

	返程日期
	

	航班号
	

	目的地
	

	其他需要

说明事项
	


备注： 1、此表格可复印使用，传真件有效，请用正楷字填写。
2、回执请务必于8月15日前返回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54号信箱，邮编：710062。

